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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

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、短信及电话等方式于2018年12月7

日发出，会议于2018年12月1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

务中心47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董事6

名，实际参会董事6名，其中独立董事刘民先生、夏启斌先生因工作原

因以通讯方式参加。会议由董事长梁斐先生主持，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

了会议，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

章程》有关规定。会议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拟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〈借

款协议之补充协议〉的议案》； 

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海亮金属贸

易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亮金属”）签署了《借款协议》，由海亮

金属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额度共计人民币 40,160万元,用于偿还公司债

务、项目建设使用和流动资金周转，由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向海亮金

属分期申请拨付(详见公司临 2017-037 号公告)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向海亮金属借款本金余额为 27,159.48 万



元，主要用于债务偿还、流动资金周转和项目建设等。公司于近日收到

海亮金属的《商请函》，海亮金属认为在 2018 年去杠杆化政策影响下，

市场整体融资成本明显上升，向四川金顶提供免息借款已经显失市场公

平原则。发函商请公司按照市场化贷款利率水平向海亮金属支付借款利

息。 

鉴于市场融资环境的变化，海亮金属向公司提供的无息借款金额较

大、期限较长，其本身也有较大财务压力。根据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和项

目建设现状，尚不具备偿还海亮金属借款的条件，仍需要海亮金属借款

的长期支持。同时,公司目前对外融资条件尚不具备，且在 2019 年度面

临项目建设的重大资金需求，经双方协商确定，拟签署《借款协议之补

充协议》。详见公司临 2018-088 号公告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表决情况：6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赵质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

人的议案》； 

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提名赵质斌

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（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）。 

表决情况：6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三、《关于拟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；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2018年修正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拟对《公司章程》部

分条款进行修订。详见公司临2018-089号公告。 

表决情况：6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公司董事会拟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董事会、监事会提交的相关提案。详见公司临 2018-090 号公告。 

表决情况：6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1 日 

 

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： 

赵质斌先生，1971年10月出生，中国国籍,持有美国永久居民证,高

中学历。现任深圳市威龙兴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、执行董

事，深圳市飞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深圳市前海飞晟

投资有限公司董事，深圳市前海飞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

深圳市秋叶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深圳市飞晟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。 

 


